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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1 

從事電梯安裝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工作台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工程承攬(○○○○○○)○○○○○期新建工程，並將其

中之電梯工程交付◎◎◎◎股份有限公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再將

其中之電梯安裝作業交付□□□□股份有限公司再承攬。97 年 5 月 16 日下

午 4 時許，□□□□股份有限公司僱用勞工羅○○於上述工程工地從事電梯

橫樑安裝作業，作業時因羅員所使用之電梯施工平台與電梯井間之開口未設

防墜設施，致羅員從地上 3 樓之電梯施工平台墜落至地下一樓(高度約 17.14
公尺)之電梯機坑內，經緊急送往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急救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由高處墜落致死。 
(二)間接原因：升降工作台設備不完善，造成人員墜落；作業移動中未確實

鉤掛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無護欄之高空作業工作台未拉設垂直安全母索與安全扣環以

供安全帶扣掛。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作業中應戴用合格之安全帽並確實勾掛安全帶。  
(二)無護欄之高空作業工作台應拉設垂直安全母索與安全扣環以供安全帶扣

掛。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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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1 

船隻甲板上從事移動式起重機維護作業被斷裂之起重機上部旋轉體

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起重工程行所僱用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梁◎◎稱：「97 年 3 月 31 日

上午作業至 12：00 休息吃飯，12：10 左右我看到黃＊＊為起重機加水、加

油及檢點，休息至約 12：30 時即開始再作業，於第三次抓斗滿載旋轉至車

尾方向時，突然聽到金屬斷裂聲音，起重機上部即前傾後再向右翻覆，其他

吊車操作人員即前來將我拉出，並說有人被壓在起重機配重下；簡□□由他

處前來即叫了一台 300 噸吊車將翻覆部分吊起，將他女婿黃＊＊拉出，再電

話呼叫救護車，但到現場時黃＊＊已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移動式起重機斷裂而翻落之上部旋轉體撞擊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移動式起重機吊升裝置中固定旋轉座內環齒輪之金屬頸環已產生裂隙，未

具有充分強度；又於重負荷狀況下，致金屬頸環無法承受產生之應力而斷裂。 
2.未禁止人員進入有發生踫撞危害之虞之起重機作業範圍內。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5.原事業單位對於承攬人未實施作業有關之危害因素告知及未成立協議組

織協議相關安全衛生事宜。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應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依修正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二）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14 第 2 項） 
（三）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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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四）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

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五）雇主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六）構成吊升裝置等之捲胴、軸、銷及其他組件應具有充分強度，且不得

有妨礙吊升裝置等作動之磨耗、變形或裂隙等缺陷。（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檢

查構造標準第 2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七）雇主於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為防止移動式起重機上部旋轉體之旋轉

動作引起碰撞危害，應禁止人員進入有發生碰撞危害之虞之起重機作業範圍

內。（97 年 5 月 8 日修正之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9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雇主應禁止人員進入有發生踫撞危害之虞之作業

範圍內，以防止移動式起重機之旋轉動作引起之碰撞危害。（85 年 4 月 17
日修正之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52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1、從旋轉座斷裂處發現，部分斷裂處係新痕跡（具金屬光澤），多處斷裂

處早已有潤滑油浸入（應為原已有裂隙）。又發現半數左右之補強肋板

加工焊接部分未充分熔入，且有熔陷、焊疤等缺陷。 

2、移動式起重機於進行卸煤吊掛作業時，勞工黃＊＊進入未經禁止與管

制之起重機作業旋轉半徑內，被斷裂而翻落之移動式起重機上部旋轉

體撞擊，造成頭胸腹部多處外傷、骨折而死亡。 



 5 

起重機 2 

從事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作業因搭乘設備支承座架斷裂發生墜落

致死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起重機出租、重機械買賣批發。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其他媒介物(搭乘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1 人 
五、發生經過： 

 97 年 10 月 7 日 15 時許，勞工陳○○與蕭○○、張○○ 於該公司車輛放

置場測試自製作之搭乘設備是否可用，由陳○○操作起重機，蕭○○、張○

○將搭乘設備安裝於起重機吊桿前後坐於搭乘設備內測試安裝。當起重機將

搭乘設備上高約 6.5 公尺時，搭乘設備支承座架突然斷裂、搭乘設備飛落，

蕭○○、張○○墜落地面，張○○並遭落下之搭乘設備壓住。陳○○與負責

人黃○○立即現場協同搶救，將 2 人送○○醫院急救，蕭○○不治死亡，張

○○全程醫療後返家休養。 
六、原因分析： 

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未妥予安全設計，未以預期最大荷重之荷物進

行試吊測試，即搭載人員從事安裝測試作業；未使勞工佩戴安全帶等防止墜

落等措施。 
(一)直接原因：隨搭乘設備自高度約 6.5 公尺墜落，造成蕭○○因肋骨骨折、

氣胸不治，張○○因脊椎閉鎖性骨折傷害。 
(二)間接原因： 
(1)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之施工，未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經專業機構

簽認。 
(2)起重機載人作業前，未先以預期最大荷重之荷物，進行試吊測試，確認安

全性無異常。 
(3)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未經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未使

勞工佩戴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2)未訂定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備查後，公告實施。(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使勞工受適於各該工作所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5)起重機

之載人作業，未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

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6)對於起重機之載人作業，未

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隨時注意作

業安全。 
七、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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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實施安全衛生管理、自動檢查、勞工安全教育及訓練、訂定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二）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1.搭乘設備及懸掛裝置（含熔接、鉚接、鉸鏈等部分之施工），應妥予安全

設計，並事前將其構造設計圖、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專業機構簽認。 
2.起重機載人作業前，應先以預期最大荷重之荷物，進行試吊測試，將測試

荷物置於搭乘設備上…，確認其平衡性及安全性無異常。 
3.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從事…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殊乘

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應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者。 
（三）對於起重機之載人作業，應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方法、

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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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3 

從事鋼筋搬運及吊掛作業時被翻倒之移動式起重機壓傷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陸上貨運承攬業（574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2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沈○○稱述，其與黃□於 97 年 10 月 24 日上午約

8 點於※※工業(股)公司開始鋼筋運送作業，首先，將前天(23 日)置於車上

之鋼筋搬運至客戶處，第二趟搬運台中市＊＊工地所須之鋼筋，約於上午

11 時左右，沈○○開 ID-○○○吊卡車與黃□至工地，另有 2 部平板車亦載

運鋼筋至工地；沈○○先將第一台平板車上之鋼筋卸下，於卸第二台平板車

上之 5 分及 4 分鋼筋（重約 2646 公斤）時，沈○○立於平板車與吊卡車中

間處將上述鋼筋吊起並旋轉至吊卡車車斗上方，沈○○從車頭繞至另一側

時，發現起重機吊桿在動並有加油聲音，隨即車輛就翻倒，並壓住黃□（因

現場只有沈○○與黃□在從事吊掛作業，應該是黃□去操作吊桿），沈○○

即跳開沒被壓到，發生時間約在 11 時 55 分許；老板於十餘分鐘到工地即叫

另一部吊卡車將翻倒吊卡車吊起，將黃□拉出，經送榮總急救，延至 97 年

10 月 27 日 15 時 30 分（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時間為 14 時 50 分）許不治死

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移動式起重機傾斜翻倒時被壓，因背部重物壓傷致胸腔內

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軟弱地盤等承載力不足之場所未採取地面舖設鐵板、墊料配合起重機外

伸撐座補強，以防止移動式起重機翻倒。  
2.吊升荷重 6 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未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即予勞工使用。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自動檢查並紀錄。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檢查機構備查。 
3.未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4.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使勞工經吊掛作業人員訓練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即從事吊掛

作業及操作移動式起重機。 
6.原事業單位未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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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應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三）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

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五）雇主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六）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為防止其作業中發生翻倒、被夾、感電等

危害，應事前調查該起重機作業範圍之地形、地質狀況、作業空間、運搬

物重量與所用起重機種類、型式及性能等，並對軟弱地盤等承載力不足之

場所應採取地面舖設鐵板、墊料及使用外伸撐座等補強方法，以防止移動

式起重機翻倒。（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七）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吊升荷重 6公噸之移動式起

重機)，應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方可使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8 條第 1 項

） 

（八）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吊升荷重 6公噸之移動式起重

機)之操作人員，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

員充任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5條） 

（九）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十）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應辦理事前調查現場危害因素、使用條件限

制及作業需求等情況，或要求委託施工者告知，並以檢點表逐項確認。（起

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29條第 3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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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4 

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因移動式起重機之輔助臂樑飛落壓擊致

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作業性質、程序、承攬概況：屏東縣○○鄉公所將「○○鄉各村圳溝

疏浚工程」交付◎◎◎◎◎◎◎承攬。◎◎◎◎◎◎◎再將挖土斗（怪手）

吊運工作部分交付□□□□□□□承攬，以連人帶車計價，雙方僅有口頭約

定。□□□□□□□未再交付承攬。罹災者曾○○係為◎◎◎◎◎◎◎短期

性作業勞工。 
（二）環境及機械設備概述： 
1.罹災者被掉落之移動式起重機輔助臂樑擊中，倒下趴在地上。 
2.肇事之輪行移動式起重機已經檢查合格（編號︰○○○○○○○○○○○

○○、吊升荷重 35/3 公噸），尚在合格有效期限（98 年 11 月 22 日止）內。 
3.移動式起重機伸臂側面中央及下方兩處固定座（用來將輔助臂樑固定在起

重機伸臂側面）均無損壞跡象，且下方固定座之固定銷尚留在起重機伸臂側

面固定座內。 
（三）發生災害之時間、地點、過程及搶救、急救等事項：災害發生當日上

午 11 時 30 分許，謝○○駕駛移動式起重機(編號：○○○○○○○○○○

○○○，鋼印號碼：○○○○○○○○○○，吊升荷重：35/3 公噸)至屏東

縣○○鄉公所「○○鄉各村圳溝疏浚工程」工地附近，◎◎◎◎◎◎◎負責

人陳○○與罹災者曾○○也一起到達，當天先到工地者另有挖土斗（怪手）

操作員劉○○。在劉員與曾員整理好草地後，謝員將移動式起重機開入工地

並將起重機之外伸撐座張出，打算當天下午吊運怪手至圳溝內。約上午 11
時 50 分許謝員先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左旋至怪手方向並將起重機伸臂抬高，

在欲將起重機伸臂伸出時，此時即聴到金屬異常聲響，原本固定在起重機伸

臂側面之起重機輔助臂樑掉落下來（本次作業不必使用輔助臂樑），擊中在

伸臂下方之罹災者曾○○，罹災者倒下趴在地上，陳員及謝員即刻呼叫救護

車將罹災者載往國仁醫院急救，後又轉送高雄榮民總醫院，於當日下午 4 時

06 分許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固定架斷裂掉落之移動式起重機輔助臂樑擊中，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1、不安全狀況： 
移動式起重機輔助臂樑中央固定處未固定妥，且輔助臂樑下方固定架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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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斷裂現象。 
2、不安全動作： 
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罹災者曾○○位於起重機作業範圍內。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依規定每年對移動式起重機整體實施自動檢查。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4、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5、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設置協議組織，對於

移動式起重機之吊運作業，未採取「協議」、「指揮協調」、「確實巡視」、「連

繫」與「調整」及其他「必要防災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七、災害防止對策： 

原事業單位：陳◎◎（即◎◎◎◎◎◎◎）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應設置協議組織，對於移動

式起重機從事吊運作業，應「協議」安全措施，對於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

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應「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

業，並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與「調整」執行作業人員之進入管制及其他

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等防災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乙、承攬人：謝□□（即□□□□□□□） 
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應防止起重機構造部分之鋼材、接合處或焊

接處等發生變形、折損或破斷等情形。並應依規定每年對移動式起重機整體

實施自動檢查。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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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5 

從事軋機導槽修護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鋼鐵冶煉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吊掛鉤具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97 年 4 月 9 日 2 時 30 分，◎◎◎◎股份有限公司軋鋼一廠條鋼工場軋製二

課之軋鋼設備，因鋼材軋壞，使#2 軋機與#3 軋機間的導槽基座被擠壞，於

是由該廠條鋼工場軋製二課值班股長楊○○電請該廠檢修工場機械修護人

員進廠搶修。先由軋製二課修護員馬○○以吊鍊吊掛並指揮起重機操作手孫

○○以固定式起重機將修妥之導槽吊至軋機間，並完成定位後，機械修護員

王○解開吊鍊小鉤頭並指揮固定式起重機上升鉤頭。當吊鍊上升時，鉤頭鉤

到導槽東北角腳座，造成吊鍊緊繃，小鉤頭瞬間反彈，不幸擊中站立於王員

側後方欲執行導槽對位確認之領班趙○○（罹災者）之右眼上方額頭，當時

立即由在場之技術員馬○○及修護員王○、張○○等合力以擔架抬至一樓門

口待援，此時◎◎公司救護車隨即到來，並由張○○隨救護人員急送高雄市

立小港醫院急救，延至 97 年 4 月 10 日 2 時 10 分因傷重救治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人員進行導槽檢查作業時，被彈開之吊鍊鉤頭插入右邊上方額

頭，造成罹災者顱內出血，救治無效死亡。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導槽鎖固螺栓基座較突出，鍊條鉤頭上升時卡到突出之導槽鎖

固基座。 
不安全動作： 
（1）吊鍊鉤頭未完全離開設備時，即指揮起重機鉤頭上升。 
（2）吊掛作業時，指揮人員站立位置未與鉤頭位置在同一側。 
(三)基本原因：安全觀察與接談成效不佳（未確實遵守安全工作程序且缺乏

安全意識及危害辨識能力）。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建議◎◎◎◎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作業程序中增加規定：指揮員應確認

起重機鉤頭已無鉤到周圍設備可能，才繼續起吊作業。 
（二）建議◎◎◎◎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作業程序中增加規定：吊掛作業時非

吊掛作業人員不得進入吊掛作業區實施檢查與調整作業。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14 

 

 
 
 



 15 

起重機 6 

從事 BH 型鋼組立作業發生被固定式起重機撞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結構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 介 物：固定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1 人死亡 
五、發生經過： 

97 年 9 月 2 日下午 4 時 30 分許，負責操作型鋼組立成型機白員發現起重機

吊掛物往反向(北向)移動之異常狀況，經檢視後，發現負責操作起重機之罹

災者位於廠房上方固定式起重機直行軌道旁的廠房橫樑上(高約 6 公尺)正逐

漸躺下，經白員通知在臥式油壓機附近的員工按附近樑柱上緊急停止按鈕停

止固定式起重機後，相關人員陸續上至廠房橫樑查看罹災者傷勢，並叫救護

車，因所處環境狹窄，無法將罹災者送至地面，直待救護車、消防局到達後，

利用擔架、滑輪等設備，將罹災者吊至地面後送醫急救，延至下午 8 時 15
分因傷重救治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人員被固定式起重機及起重機安全電軌支架夾擊，致胸腹部

鈍挫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  
1 廠房橫樑寬度不足，不符固定式起重機走行之人行道寬度規定。 
2 固定式起重機電氣檢修，未由授權人員為之。 
3 固定式起重機吊有荷重時，操作人擅離操作位置。 
(三)基本原因： 
1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切實遵行。 
2 勞工安全意識不足。 
3 對於固定式起重機之檢修，未指定監督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走行固定式起重機與建築物間設置之人行道寬度，應在零點六公尺以

上，人行道與建築物支柱接觸部分之寬度，應在零點四公尺以上。 
(二)固定式起重機吊有荷重時，操作人員不得擅離操作位置。 
(三)雇主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切實遵行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16 

 

 

 

 
 
 


